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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回家当阔太，怀孕后男友却劝她“别要孩子”

“被小三”后，她这样维护自己的“性权利”

新闻·女性与法

说法
隐婚同居致怀孕、流产，属“非法侵害”
孙鑫（湖南长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由于男女双方婚前同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所以

如果处于同居关系的成年男女，都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那么男女双方都应该为能够预见到自身行

为的后果承担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32 条规

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

即便本案中的牛源已离婚，且没有强迫、威胁张

倩在怀孕后进行人流，尽管可以不用对女方流产

的行为作出赔偿，但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并

给予女方相应的补偿，如人工流产后产生的误工

费和必需的营养费等。

不过，由于牛源与张倩恋爱期间，有意隐瞒已婚

且未离异的事实，他的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 8 条规定，即“民事活动应当尊

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有损社

会公序良俗”。加之牛源是在谎称自己“离了婚”的

基础上，导致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其行为属“非法侵害”。如果女方是在这种前

提下自愿婚前同居、怀孕并进行流产，可通过法律

途径，以受“非法侵害”为由，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

遭遇“婚骗”，这些证据要搜集
陈一鸣（湖南鑫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在遭受“骗婚”“骗爱”的案件中，往往女性受

害者偏多，其中，最让女人吃亏的便是意外怀孕、

被迫流产。

虽然我国法律目前尚未明确提出“性权利”这一

概念，但在我国台湾地区等地都明确提出公民有“贞

操权”，大意为“欺诈形式违背妇女意愿和其发生性

关系，则侵权人要受到侵权的责任”。

所以在决定交往前，男女都应了解并核实对方

的年龄、疾病、喜好、是否有婚史等基本信息。当

同居关系稳定后，应当适时办理结婚登记。一旦在

恋爱中发现不妥，应该搜集、保存证据，如微信聊

天截图、录音、保证书等，确定对方有隐瞒、欺骗

等事实。

恋上多金男，她辞职回家照顾男友
回顾过去两年的感情经历，张

倩用了一个词——不堪回首。

2017 年 12 月，刚失恋的张倩

遇上了比她大 8 岁的创业男青年牛

源。

初次见面，牛源便一眼看上了

张倩。为了抱得美人归，牛源疯狂

追求她，每天陪她吃饭散步谈心，

无微不至。

同在长沙打拼的牛源家庭条件

不错，人很大方，又长得一表人才。

张倩也动了心。在两人相处的过程

中，张倩曾问过牛源：“你这么优秀，

为什么还没女朋友？”

当时，牛源的回答显得特别真

诚 ：“我是离过婚的人，跟前妻感

情不好，没孩子也没联系了。”

张倩在牛源的回答中找到了安

全感。一个月后，他们确定了恋爱

关系，而张倩也搬入了牛源家，跟

他过起了同居生活。

“ 如 果 能 在 一 起， 那 一定 是

奔 着结 婚 去。”为了让张倩安心，

2018 年春节期间，牛源提着大包

小包的礼品上门看望女友父母，两

位老人也对这未来女婿赞不绝口。

不过，张倩也曾感到疑惑——

每当她提出要去看望牛源的父母

时，都被对方以“老人住乡下不方便”

“订婚后再见老人”等理由委婉拒

绝。

“现在是我的创业期，再缓缓

行吗？”一方面，一心想结婚的张

倩因好几次被牛源推脱而生气；另

一方面，她又确实理解男友当时创

办纸箱加工厂的艰难，不敢麻烦和

逼迫他。

为了加速两人 关 系， 张 倩 于

2018 年 6 月辞掉工作，回家当起了

牛源“背后的女人”，每天照顾他的

生活起居。同年底，牛源的工厂生

意火爆，一下子发了大财。

意外怀孕，男友却说“别要孩子”
创业尝到了甜头，牛源很快以

个人名义首付 40 万元，贷款 80 万

元，买下一套位于长沙市的 120 平

米的商品房。尽管房产证上没有写

张倩的名字，但这套房子却被她视

为“男友为结婚做准备”的婚房。

2019 年 2 月 15 日， 张 倩发 现

自己怀孕了。可当她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牛源时，对方突然皱起了眉头，

还告诉她“别要孩子”。

“事业刚有起色，我还不想这

么早结婚。而且我们刚买了新房，

如果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就来不及

享受二人世界了。”牛源不停地劝

说张倩，最终说服她瞒着父母去医

院做了人流手术。

之后，心有不舍的张倩开始郁

郁寡欢，变得特别敏感，对牛源的

关注度也越来越高。2019 年 3 月，

她偷偷查看男友手机时发现，对方

竟有两张不同的电话卡，另一张陌

生电话卡里，还存着一个名为“老

婆”的号码。

张倩赶紧拨通了“老婆”的电话，

结果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这

次出差这么久，什么时候回来？”

“你是谁？”

“你又是谁！我是他老婆！”电

话那头的女子，一听到张倩的声音，

语气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谁说我们离婚了？你到底是

谁！”

……

张倩赶紧挂断电话，等牛源回

来便大发脾气。在一番对质下，牛

源说出了实情——他并没有离婚，

而是在长沙创业。妻子一个人在老

家郴州生活，两人感情一直不好。

莫名“被小三”，她把男友给告了
与隐婚男同居，还莫名成了第

三者……张倩难以接受。一想起之

前自己还为牛源怀过孩子，身体吃

了大亏，她咽不下这口气，便向男

友提出索赔。

“他说同居是 你情我愿的事，

将孩子流产也是我同意的，他只是

劝说，没有逼迫。虽然隐瞒了婚史，

但他一没骗钱，二没重婚，所以

只能跟我说道歉，不会赔偿。”张

倩说，在多次上门讨说法无果后，

2019 年 5 月，她向湖南君达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文莹求助，并将牛源告

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其各项补偿金、

抚慰金等共计 8 万元。

2019 年 6 月 18 日，根 据张倩

提交的流产病历、牛源承认未离

婚的视频等证据，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牛源隐婚同

居的行为有悖于社会公德及公序

良俗，并违反诚实信用及道德准

则，应认定为主观过错。关于张

倩流产的行为，牛源虽未强行逼

迫，但其劝说行为以及给予的说

服理由，直接误导张倩对自身“性

权利”进行的处分。最终，法院

依法判决牛源赔偿张倩精神损害

抚慰金 2.5 万元。

（文中除陈文莹外，其余均系化
名）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高明镜  黄友）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湖南省第五次地方立法理论

研讨会暨湖南省立法研究会第五次年会在长沙召开。

全国人大监察与司法委员会委员谢勇，湖南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湖南省总工会主席周农，湖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许显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研讨会上，著名法律维权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博

士黄开堂撰写的论文《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程

序研究》获湖南省第五次地方立法理论研讨会一等

奖。与黄开堂一同获奖的还有中南大学法学院黎娟、

王进文，湘潭大学法学院肖思慧、吴勇，郴州市司法

局陈忠华、周鸿霖等。

资讯
湖南省第五次
地方立法理论研讨会长沙召开
法律维权学者黄开堂等获征文一等奖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年底了，催婚的话题又热了——嫁得好，是每个姑娘的
心愿。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又总免不了遇上渣男，最终财
色两失，甚至“没了孩子”。

28 岁的长沙姑娘张倩就遇上了这样一件糟心事。两年
前，她结识了比她大 8 岁的男友，对方一表人才又出手大方，
创业成功后更是成了朋友们口中的“优质男人”，一度让她
感觉特有面子。

只是同居后，男友的真实情况却被划上了大大的问
号——为何他不愿让怀孕的张倩生下孩子，甚至不惜劝她去
人流？是身不由己还是另有隐情？


